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6年6月29日

府行救字第1060134649號
訴願人：００     地址：台北市００路００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2月8日仁鄉土農
字第1050023572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仁愛鄉武界段417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系爭土地原面積為833,800平方公尺，訴願人之父楊００依本府70年5月8日投府民山字第36535號函核准租地造林，（面積為833,800平方公尺內之59,000平方公尺，業於92年9月9日取得所有權，並於96年4月23日贈與訴願人之子女楊００、楊００、楊００，並於105年11月4日辦竣共有物分割登記，系爭土地分割後面積為696,328平方公尺。訴願人於104年11月26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設定系爭土地面積內30,000平方公尺耕作權，經原處分機關認定其申請面積超過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面積之限制，且未符合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自本辦法施行前已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要件，遂以105年7月4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13289號函駁回。訴願人另於105年8月1日檢送航照圖陳情主張其父親所開墾之面積為10公頃，公所僅核准設定5.9公頃，訴願人所開墾之3公頃是承繼父親自78年開墾耕作至今，原處分機關認為104年12月22日現場會勘時已大面積開墾且部分種植節瓜等作物，參酌76年間之航照圖，無從證明其所陳情事項，以105年9月21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16304號函駁回其陳情。嗣後訴願人與其配偶楊月梅於105年11月15日依開發管理辦法第7條、第8條第2款規定請求分配並為耕作權之設定，原處分機關審查結果，認定楊００之申請已超過開發管理辦法第10條之面積限制，訴願人部分雖名下查無土地資料，惟對於該土地難以認定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以106年2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3572號函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遂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已由該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第10條規定：「原住民依前2條規定申請設定耕作權或地上權，其面積應以申請時戶內之原住民人口數合併計算，每人最高限額如下：一、依第8條設定耕作權之土地，每人1公頃。二、依前條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每人1.5公頃。前項耕作權與地上權用地兼用者，應合併比例計算面積。依前2項設定之土地權利面積，不因申請後分戶及各戶人口之增減而變更；其每戶面積合計不得超過20公頃。但基於地形限制，得為百分之十以內之增加。」第20條規定：「依本辦法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得由鄉(鎮、市、區)公所公告30日後，按下列順序辦理改配與轄區內之原住民：一、原受配面積不足，且與該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者。二、尚未受配者。三、原受配土地面積較少者。原住民有違法轉讓、轉租原住民保留地者，不得申請受配。」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知第12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改配、權利拋棄、權利混同等事項，由鄉（鎮、市、區）公所審查核定。」

二、本件訴願意旨略謂：本件申請已改走公告分配程序，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並未規定申請人須在申請地號土地上耕作達多久之期間為申請分配之要件，原處分機關竟以「無法認定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即以開墾完竣為理由」以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駁回申請，引據失當。訴願人既未曾受配而請求分配為耕作權之設定，即應適用管理辦法第20條第2款事由，原處分機關竟未審查，依行政程序法第9條、第36條規定，原處分機關未考慮訴願人之理由並協助輔導原住民設定耕作權，逕予作成不利之處分，處分顯有未當，應予撤銷另為適法之處分，資為爭議。

三、查系爭武界段417地號土地係原住民保留地，其使用分區為森林區，使用類別為農牧用地，此有土地登記謄本影本附卷可稽，訴願人原於104年10月26日依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申請系爭土地部分面積特定位置為耕作權設定，經原處分機關認定未符合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自本辦法施行前已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要件，業以105年7月4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13289號函、105年9月21日仁鄉土管字第1050016304號函駁回確定；訴願人復於105年11月17日依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規定申請分配系爭土地原特定位置20,000平方公尺土地並設定耕作權，詳原處分機關106年2月8日仁鄉土農字第1050023572號函駁回理由，乃以訴願人名下雖查無土地資料，惟面積限額非單一據以權利回復要件，須參照管理辦法第20條第1款「對於土地具有傳統淵源關係」，並參酌同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於79年3月26日以前即已開墾完竣認定與土地是否具有傳統淵源；另根據前申請案104年12月22日現場會勘之土地現況已大面積開墾及訴願人自陳於97、98年間才開墾，認定訴願人與土地不具傳統淵源關係而駁回申請。惟觀諸管理辦法第8條第1款規定以「本辦法施行前已由該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為申請要件，乃針對原住民自79年前即開墾並持續耕作之土地，輔導設定耕作權以保障其權益，而第2款係指依計畫分配而申請設定耕作權程序。原處分機關駁回所據理由，援引管理辦法第20條之「土地傳統淵源關係」輔以第8條第1款之時間點為參酌要件，惟未就管理辦法8條第2款所定要件之不符合之理由及其裁量依據為說明，駁回理由顯欠明確而不當。

四、本案經原處分機關106年5月8日答辯書載明申請分配國有土地之裁量原則略為：「依據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改配之流程審查，如『1.土地無權利糾紛情形、2.無設定他項權利或出租、3.非土地法第14條及水利法第83條不得私有土地。』情形即依職權進行實地調查，如經實地會勘結果：（一）對該筆土地具有傳統淵源者，即擬定分配計畫簽請首長核定後提交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並陳報縣市政府核備，簽辦分配公告，公告期滿如無人提出異議者，即繕造土地分配審查清冊再提交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陳報縣政府核備，再依據分配結果清冊函送地政事務所辦理設定登記，如申請面積非1整筆，須先辦理土地複丈分割確認使用範圍及面積後再送審。（二）對該筆土地未具有傳統淵源者：如申請人僅以尚未分配原住民保留地或主張受配面積不足者，本所對於申請人之訴求先於地籍清冊註記，俟本鄉有專案分配之土地再另行通知申請人，並公開受理符合資格之原住民提出土地分配之申請暨按抽籤方式辦理分配，尚能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受理保留地分配、改配申請，受本鄉分配行政慣例拘束。」查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05年10月21日原民土字第10500542475號令頒之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其第（五）項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改配之標準作業程序，其受理分為民眾請求分配、公所自行辦理，審查階段公所簽辦應注意事項為：「1.土地無權利糾紛情形、2.無設定他項權利或出租、3.非土地法第14條及水利法第83條不得私有土地。」土地無上開事項進入實地會勘調查土地利用情形、擬定分配計畫、送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公告分配計畫30日後受理申請分配、公所初審送土地審查委員會審查、經公所核定准予分配土地等流程。本案爭點在於民眾依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申請分配土地時，公所初審該土地無糾紛或依法不得分配之情形後，對於是否逕予提出分配計畫有無裁量權？

五、查原住民保留地編定之目的，旨在透過行政手段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扶助原住民藉由原住民保留地之開發使用，得以自立更生，維持生活所需，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住民流離失所，此觀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3條「本辦法所稱原住民保留地，旨為保障原住民生計，推行原住民行政所保留之原有山地保留地及經依規定劃編，增編供原住民使用之保留地。」所揭示之意旨自明。又依該辦法第6條第1項第2款「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應設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二、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收回、所有權移轉、無償使用或機關學校使用申請案件之審查事項。」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所在之鄉（鎮、市、區）公所固有掌理原住民保留地之土地分配、收回等權責，但其就執行之時間、方法等，除有裁量減縮至零之情事外，原則上屬其裁量範圍而具有裁量餘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7年訴字第417號裁定意旨可參照）。原住民保留地雖為保障原住民生計而規劃，但並非所有原住民保留地均得作為原住民設定耕作權、地上權、租用或無償使用之標的，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之各種用途仍須申請，並經主管機關審查，就管理辦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即賦予鄉（鎮、市）公所得視實際狀況決定是否將收回之原住民保留地提供改配之裁量權，此觀法條明定「得」由其公告30日甚明。（有關收回土地決定暫不改配之裁量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0訴431號判決意旨可參照）原處分機關為土地管理執行機關，就保留地之利用現況與如何分配，基於國家土地資源公平合理利用及保障原住民權益，具有強烈之公益目的，本有其裁量權。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關於申請設定耕作權及移轉登記之相關規定，其目的在於輔導原住民能在既有墾殖之事實下，取得法律上之耕作權利，而保障原住民之權益，同時避免非原住民擅自取得或占用原住民保留地而侵害國土保育，並基於法令適用之平等性，以維護依法行政原則等重大公益。原處分機關答辯補充說明其轄區之申請國有土地分配之案件，依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為初審，查明土地利用現況無糾紛及其他不得分配之情形後，即實質調查申請人與所申請分配土地是否具有傳統淵源關係，此為原處分機關決定是否優先擬定分配計畫送審之裁量範圍，如與土地無傳統淵源純屬尚未受配申請分配，則先註記土地清冊等俟為專案分配再通知申請人進行相關程序，此裁量方式已為轄區分配之行政慣例，揆諸首揭規定，與其之立法精神無違，且行政程序法第6條規定：「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基於平等原則，原處分機關將本案納入專案分配時再統一辦理，洵屬有據，原處分理由所引用法條雖欠妥適，惟此業於答辯理由為補充說明，經核其裁量於法無違，應予維持。
六、末查訴願人主張依管理辦法第8條第2款申請分配，原處分機關卻以第8款第1款理由駁回引據失當，應依同法第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分配云云。經查第8條第1、第2款規定之適用，觀諸原住民族委員會96年12月11日原民地字第0960051797號函釋略以：「要旨：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已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之認定，應依該土地所轄鄉公所留存之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土地歸戶表證明或相關可資證明土地清冊所登載之資料予以認定，如無上述相關文件可資證明，應依上開第8條、第9條第2款規定，由鄉（鎮、市）公所，擬定分配計畫辦理分配。」可見國家基於保障原住民取得土地權益之目的，以土地傳統淵源為優先分配條件，惟因年代久遠土地清查及相關登記資料之取證困難，故第8條第1款就特定人耕作使用範圍而有相關列冊文件可證明者，即得進入個案實質審查與使用範圍設定登記；至於無證明文件者，則僅能循第2款公告分配之程序，惟另參酌同法第20條規定收回改配時所列之分配順序可知，仍以傳統淵源為第1順位而非面積，足見第8條第2款之適用顯包含有土地傳統淵源關係且面積不足或未分配、無傳統淵源關係面積不足或未受分配者，原處分引用參酌第8條第1款及第20條規定精神，乃就第2款規定因不同適用對象之裁量結果，理由未臻詳實令生誤解雖有不當，惟依上開其他理由仍屬正當，原處分應予以維持。 
七、據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第2項規定條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石 尊 仁

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6年6月29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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